
第四條附件一 

農業經營規模認定基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公頃/人 

作物類別 農業經營規模(最低限度) 

水稻 2 

雜糧 1.3 

茶 0.6 

蔬菜 0.4 

花卉 0.3 

果樹 0.4 

香草 0.4 

備註：種植多種作物時，其單一作物須達本附件所定農業經營規模以上，不得複合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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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輔字第1120022969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4條；並自一百十二年六月一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所有農地全部出租繼續加保辦法§4


